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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17临-30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6月6日，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东电力”、“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

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

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

备忘录第 5 号）的规定，公司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2017年半年度经营业绩变动的情况说明 

（一）公司2017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2017年8月31日，闽东电力公告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闽东电力2017年1-6

月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3,082,594.77 325,012,083.01 6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105,517.32 80,346,086.51 -2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5,269,064.94 80,609,145.91 -3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984,522.41 115,099,768.72 -1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58 0.2154 -27.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58 0.2154 -27.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3% 5.21% -1.48% 

闽东电力2017年1-6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98,070,511.76元，增长比

例为60.94%，主要是因为闽东电力子公司东晟地产的“泰和园”项目已经陆续交

房，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确认收入所致，上述房地产业务收入均为存量项目的销售

收入，公司未新增新的土地储备及房产销售。根据公司《未来三年房地产业务的

发展计划》：未来三年内，公司房地产业务的重心将主要围绕完成现有项目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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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销售为目标，不再新增新的土地储备，继续夯实并做大做强公司的电力主业，

提高核心竞争力。 

闽东电力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5,269,064.94元，较上年同期的80,609,145.91元下降31.44%。闽东电力2017

年1-6月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主要是受降雨量影响，当期的水电业务

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滑，而水力发电业务成本主要为设备折旧，成本相对固定，

因此水电业务销售收入的减少对利润影响较大。2017年1-6月，公司完成水力发

电量60,594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了29.73%，完成水力售电量59,342万千瓦

时，较上年同期减少了29.79%。降雨量是影响闽东电力水力发电量的最直接影响

因素。 

（二）业绩变动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的影响 

公司电力主业主要受制于降雨量以及降雨时空分布等气候影响，公司所在地

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各年份水量丰枯不均衡，对公司水力发电收入造成不

稳定，气候风况对公司风电业务的业绩存在一定影响。 

2016年度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降雨量充沛，水电发电量大幅增加。2017

年1-6月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是受气候和降雨情况影响，不会对当年

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业绩变动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2017年1-6月，公司完成水力发电量60,594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29.73%，完成水力售电量59,342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了29.79%，减少的主

要原因为本报告期降雨量比上年同期减少，导致水力发、售电量比上年同期减少；

公司完成风力发电量8,073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了79.36%，完成风力售电

量7,846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了80.33%，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子公

司闽箭霞浦全面投产导致发、售电量增加。 

闽东电力2017年1-6月经营业绩虽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但仍能保持较好盈

利。从结构上看，2017年1-6月主要是受降雨情况影响水力发电业务收入有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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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而风力发电业务收入同比有所增长。闽东电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为

霞浦浮鹰岛风电场项目和宁德虎贝风电场项目，均为风力发电项目，2017年1-6

月经营业绩有所下滑的情形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截至目前，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因

此，发行人 2017 年上半年业绩波动情况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  

二、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自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新

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

流程》的规定和要求，公司现对自通过发审会审核后至本说明披露日期间的相关

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事项。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4、2015及2016年的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福建创元律师事

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公司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5,269,064.94元，较上年同期的80,609,145.91元下降31.44%。公司2017年1-6

月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主要是受气候和降雨情况影响，不会对当年及

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为霞浦浮鹰岛

风电场项目和宁德虎贝风电场项目，均为风力发电项目，2017年1-6月经营业绩

有所下滑的情形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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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尽职

调查报告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未受到有关

部门的处罚，且未发生更换。律师事务所原签字律师张必望因个人原因于2017

年6月16日转至其他律师事务所，签字律师由张必望变更为刘荣海律师。  

10、公司盈利状况正常。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公司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公司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自通过发审会审核后至本说明披露日期间，公司不存在媒体质疑的报道。 

综上所述，公司自通过发审会审核后至本说明披露日期间，没有发生证监发

行字［2002］15号文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新修订)——关于已

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所述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事项。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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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21日 

 

 




